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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明德水庫運用要點」及「明德水庫水門操作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明德水庫運用要點」及「明德水庫水門操作規定」

部　　長　王美花

明德水庫運用要點修正規定

第　一　章　總則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調蓄明德水庫（以下簡稱本水庫）所攔蓄老田寮溪水源，

供應農業用水、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等標的使用，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水庫以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以下簡稱苗栗管理處）為管理機關，並由苗

栗管理處明德水庫工作站（以下簡稱工作站）負責營運管理。

三、本水庫位於苗栗縣頭屋鄉明德村老田寮溪上游，其運轉主要設施如下：

（一）大壩。

（二）溢洪道。

（三）取出水工。

（四）放水路。

四、本要點用詞之定義如下：

（一）蓄水利用運轉：以水庫蓄水調節供應家用及公共給水、農業用水、工業用水

功能之需要。

（二）防洪運轉：颱風或豪雨期間，經由溢洪道或其他放水設施放水之運轉。

（三）緊急運轉：在發生特殊洪水或災變，危及水庫安全，情況危殆，嚴重威脅公

眾生命及財產之安全時，所採取之因應運轉。

（四）水庫運用規線：為執行蓄水利用運轉，依水庫水位或蓄水量劃定界線，以表

示水庫存蓄水量之豐枯情形。

（五）洪峰流量：一次洪水過程中，最大之瞬時流量。

（六）洩洪量：防洪運轉時，經由溢洪道及其他放水設施放水之總放水量。

（七）調節性放水：洪水來臨前或排砂、水質異常、維修需要時，在水庫水位趨近

滿水位時，經由溢洪道或其他放水設施預先排放水量以調節水庫水位之放

水。

（八）颱風情況：中央氣象署發布海上陸上颱風警報，且本水庫集水區列入警戒區

域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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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豪雨情況：中央氣象署發布大雨、豪雨（含大豪雨、超大豪雨）特報，且本

水庫集水區列入警戒區域者。

（十）上限：水庫有效蓄水量處於豐盈狀態之最低水位。

（十一）下限：水庫有效蓄水量處於缺水狀態之最高水位。

第　二　章　蓄水利用運轉

五、各標的用水事業代表人應於每年五月底及十一月底前，向苗栗管理處提出次半年之用

水計畫，經審定並報本部水利署備查後執行。

六、本水庫蓄水利用，其運用規線設上限、下限，如附表及附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蓄水量超過上限時，應按各標的計畫用水量供應。

（二）蓄水量在上限以下與下限以上時，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按計畫用水量

之百分之九十供應，農業用水則按計畫用水量之百分之八十供應。

（三）蓄水量在低於下限時，家用及公共給水、工業用水按計畫用水量百分之七十

五供應，農業用水則按計畫用水量之百分之七十供應。

（四）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縮減各標的用水，水庫蓄水仍不敷分配使用時，應視

當時情況依各標的的縮減方式再縮減分配供應，或由本部水利署中區水資源

分署、苗栗管理處、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協商辦理。

七、本水庫滿水位標高為六十一公尺。

第　三　章　防洪運轉

八、本水庫之防洪運轉，其操作原則如下：

（一）洪水來臨前：當發生颱風、豪雨情況，或當水庫水位超過上限時，得視水情

及下游河防安全進行調節性放水。

（二）洪峰發生前：防洪運轉時，於水庫水位上升段，其最高放水流量，不得大於

流入水庫之最高流入量，水庫放水流量之增加率，不得超過水庫流入量之增

加率。

（三）洪峰發生後：集水區降雨量明顯降低，水庫之流入量逐漸減少，且水位未超

過上限水位時，停止防洪運轉。

九、本水庫應於執行調節性放水或防洪運轉放水前一個小時應啟動放水警報廣播，將洩水

訊息向下游老田寮溪河川區域及沿岸發布，並通報本部水利署、本部水利署第二河川

分署、苗栗縣防災應變中心、消防局、警察局、頭屋鄉公所、明德派出所等機關轉知

所屬相關單位及下游居民遠離河川區域，以策安全。

第　四　章　緊急運轉

十、本水庫因天然或人為破壞等緊急情況，危及壩體安全時，苗栗管理處得逕作緊急運

轉，依據下游河川區域狀況及水庫水位開啟溢洪道閘門及取出水工實施緊急放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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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水庫水位至對大壩不構成安全威脅時為止。

十一、緊急運轉之緊急放水，除有潰壩之虞者外，其放水量不得超過一千二百秒立方公

尺。

十二、實施緊急放水時，應依第九點規定通知或通報，無法事先通知時，得播放放水警報

後放水之。

十三、苗栗管理處於實施緊急放水後，應將緊急應變處理情形報本部水利署轉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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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明德水庫運用規線各旬初水位標準表 

單位：m 

月份 旬 上限 下限 

1 
上 55.4 52.03 

中 55.24 52.04 

下 55.08 52.06 

2 
上 54.9 52.1 

中 54.74 52.11 

下 54.58 52.15 

3 
上 54.42 52.2 

中 54.24 52.21 

下 54.04 52.28 

4 
上 53.86 52.32 

中 53.66 52.36 

下 53.98 52.38 

5 
上 54.27 52.42 

中 54.38 52.46 

下 54.48 52.48 

6 
上 54.59 52.52 

中 54.68 52.54 

下 56.86 53.34 

7 
上 59.54 56.26 

中 59.86 57.08 

下 60.03 57.85 

8 
上 60.46 58.71 

中 60.84 59.43 

下 60.86 59.22 

9 
上 60.86 59.01 

中 60.86 58.77 

下 60.88 58.34 

10 
上 60.88 57.9 

中 60.29 57.46 

下 59.67 56.86 

11 
上 59.16 55.96 

中 58.41 54.92 

下 57.74 54.1 

12 
上 57.01 53.05 

中 56.01 52.23 

下 55.21 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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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水庫水門操作規定修正規定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規範明德水庫（以下簡稱本水庫）各水門啟用之標準、時間

及方法，特訂定本規定。

二、本水庫位於苗栗縣頭屋鄉老田寮溪上游，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苗栗管理處（以下簡稱苗

栗管理處）所轄明德水庫工作站負責操作維護管理。

三、本水庫主要設施及所設水門如下：

（一）大壩：滾壓式土壩，壩頂標高六十五公尺，壩頂長一百八十七公尺，壩高三十

五‧五○公尺，壩頂寬度十公尺。

（二）溢洪道：位於大壩右岸，設弧型閘門六座，面向下游由右至左編號為一號至六

號，溢流頂標高五十五‧五○公尺，閘門高六‧一五公尺，寬八公尺，設計排

洪量一千二百秒立方公尺，控制水庫水位及排洪之用。

（三）取出水工：位於溢洪道右側台地，由進水塔連接隧道出水，塔底標高四十二‧

○公尺，前後設直立式高壓及控制閘門各一座，閘門高一‧八五公尺，寬一‧

二○公尺，設計最高取水量四‧二二四秒立方公尺。

（四）放水路：位於取出水工隧道出口末端，設有制水閘門及排砂閘門各一座，下游

分別連接明德幹渠及排砂道，制水閘門高三‧○五公尺，寬二‧四公尺，排砂

閘門高三‧○五公尺，寬二‧二公尺。

四、溢洪道閘門操作規定如下：

（一）平時全閉，於實施防洪運轉、緊急運轉、調節性放水或檢修維護必要時開啟。

（二）閘門操作依序先同時開啟第三號及第四號閘門，再同時開啟第二號及第五號閘

門，後同時開啟第一號及第六號閘門，關閉時反向操作。

（三）防洪運轉時：

１、當水庫流入量達五十秒立方公尺而水位達到標高六十‧七公尺時開始洩洪。

２、當水庫流入量達四百五十秒立方公尺而水位達到標高五十八公尺時開始洩

洪。

３、當水庫流入量達五百五十秒立方公尺而水位達到標高五十六公尺時開始洩

洪。

４、當水庫流入量達六百秒立方公尺而水位達到標高五十五公尺時開始洩洪。

５、閘門開度與放流量關係如附圖一。

（四）防洪運轉時，閘門開度得視情況每半小時調整一次。

（五）緊急運轉之放水量得視緊急狀況而定，並依第二款規定開啟閘門緊急放水。

五、取出水工閘門操作規定如下：

（一）控制閘門配合下游農業用水與工業用水需求量、防洪運轉、緊急運轉、調節性

放水及排砂調整開度，停止通水或歲修及保養期則全閉。

（二）高壓閘門平時全開，於控制閘門歲修及保養時關閉，並於必要時替代控制閘門

調整開度控制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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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閘門開度與放流量關係如附圖二。

六、放水路閘門操作規定如下：

（一）制水閘門平時全開，於防洪運轉、緊急運轉及排砂時關閉。

（二）排砂閘門平時全閉，於防洪運轉、緊急運轉及排砂時全開。

七、本水庫各閘門備有現場及室內操作設備，規定平時應在現場操作，颱風或緊急狀況時，

得在室內操作，惟須派員至現場核對閘門運轉狀態。

八、防洪運轉時放水警報配合操作規定如下：

（一）防洪運轉、排砂及溢洪道預定放水前一小時，應對下游發布放水警報，並依本

水庫運用要點之規定通知或通報相關單位。

（二）開啟溢洪道閘門後，閘門開度之調整或增減放流量時，不再發布通知或通報。

九、各主要水門於開啟或關閉操作後應作記錄，並應定期保養及檢查，如有異常或維修情形

應作記錄，於操作中如遇緊急事故或異常狀況，得採取必要之應變措施，事後應報本部

水利署轉本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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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溢洪道閘門開度-水位-流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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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取出水工閘門開度-水位-流量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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